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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申本局 5月函請教育部通案考量冷氣列為都會型城市學校中小學基本設備，非

個案函報 

【臺北報導】 

  依據教育部「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」規定，冷氣設備非為學校普通教室基本

設備，惟近年氣候變遷及夏季氣溫逐年攀升，故本局業於 107年 5月 22日函請

教育部通案考量評估將冷氣列為全國都會型城市國中小學基本設備，非以個案報

備中央將冷氣列為本市國中小必要基本設備。 

  目前本市公立國小普通教室冷氣裝設已達 55%，公立國中普通教室冷氣裝設

已達 99%，賡續由家長會募款裝設，募款裝設作業流程本局已訂定「本市公立國

民中小學冷氣空調需求評估、裝設募款及收費作業流程圖」，並函發全市公立國

中小及家長會依循辦理，同時本局業編列預算補助學校基礎電源改善工程，107

年度改善 55校，所需經費 2.6億元，108年度預計改善 30校，所需經費約 1.6

億元，並搭配能源管理系統等配套措施，預計 4-5年內分年分期完成；本局同步

協助家長會採租用、分期付款或以購買服務方式達到冷氣裝設目標冷氣電費係由

使用者付費，另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學生未來將研議由市府籌措財源補助裝設

及電費事宜；另針對契約容量調整部分，本局將會同專家學者協助學校規劃契約

容量、學校用電及負載分析，以建置合理適當電量。 

    智慧綠建築校園建置、節能減碳等改善計畫為教室降溫長遠之計，裝設冷氣

為最後的手段，以兼顧節能及降溫之思維，提高本市國民中小學環境舒適度。 

   


